《江苏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条例（草案）》

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水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安全更是关系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1996年，原卫生部会同原建设部制定《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该《办法》实施二十多年来，对保障人民群众的水质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在这期间，社会经济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突显《办法》与当今形势不相适应。为更好保障和规范我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使之与江苏经济发展相协调。近期，根据省人大2023年立法计划安排，我委组织起草了《江苏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二、起草过程

今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将《条例》修订列入立法预备项目，江苏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组建了起草工作领导小组。3月，邀请国家疾控局、省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等领导和有关专家就《条例》草案的框架结构、条款内容等进行了论证。后期，又召开多场研讨会，对初稿进行反复论证，并征求了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有关机构和专家的意见，形成了《条例》（征求意见稿）。
三、《条例》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分为总则、供水卫生、涉水产品卫生、卫生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等6章35条。第一章总则包括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工作原则、资金管理、部门分工、卫生协管、宣传教育、主体责任。第二章供水卫生主要规范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水的卫生要求，其中集中式供水卫生包括水源保护、厂区环境、制水工艺、清洗消毒、水质自检、自建供水、分质供水、规模供水加压泵站等方面，二次供水卫生包括周围环境、设施建设、管网叠压、清洗消毒、水质自检等方面。第三章涉水产品卫生主要规范涉水产品许可管理、标签说明书、生产企业和经营单位管理、虚假行为的要求。第四章卫生监督主要明确监督监测职责、监测预警机制、水质信息公开、部门协调、水污染报告、水污染处理、投诉举报等内容。第五章法律责任是对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人员的行为和供水单位、涉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律责任分别进行了规定。第六章是对相关术语进行定义并规定了施行时间。
四、《条例》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本次地方性立法，对现有法律法规未规定的情形进行补充，细化上位法中未规定的内容，解决省内实际问题。
（一）对新型供水形式进行规定。

实施区域供水后，规模以上水厂下设数个加压泵站，经前期实地调研，加压泵站分为两种，规模较大的加压泵站（含清水池）列入集中式供水管理，需要按照《江苏省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行政许可程序》的要求取得卫生许可，规模较小的加压泵站大多数为管网叠压设备，属于二次供水管理范畴。

对分质供水的供水方式进行了规定。分质供水属于集中式供水的一种形式，从饮用水卫生安全风险角度，强调了分质供水的处理单元和部件应当定期更换和清洗消毒。

（二）明确二次供水设施的责任主体

针对二次供水设施责任主体不明晰的情况，《条例》草案根据不同的产权单位和委托形式对二次供水设施的主体责任进行确定。对有产权的单位和无产权的单位分别进行了规定。

（三）对涉水产品的生产经营行为进行规定

在法律责任章节中对检测不合格、标签说明书不符合规范要求、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防治疾病作用、未按照批准的技术参数组织生产等现行法律法规欠缺处置依据的情形均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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